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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多元购入2400元销售
有些是“三无产品”

2019年1月，美容院老板钱某结识了

一些医美产品卖家。这些卖家有的来自广

东、河北等地，有的是国外的，都称能大量

提供玻尿酸、肉毒素、水光针等产品，价格

便宜。钱某从这些卖家处大批购入医美药

品和医疗器械，在自己的美容护肤品网店

上高价销售。

以某品牌玻尿酸产品为例，钱某以一

支830元的价格购入，以2400元的价格销

售。一年时间里，钱某及其同伙卖出20余

万支（瓶）医美产品，涉案金额3400余万

元。

国家对于医疗美容的药品、器械有着

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据了解，这些非法

走私入境的医美产品，部分是正规厂家生

产的，不法分子走私是为了偷逃关税；还有

相当一部分货品未获国家批准进口，有些

甚至是“三无产品”，质量根本无法保障。

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食药环侦支队

支队长喻檬介绍，医美药品有严格的运输、

储存要求，一般都要求全程低温冷链，但这

些走私药品的运输、存储和保管都不符合

要求。即使是正规厂家的产品，也有可能

被污染、失效甚至变质，存在极大的风险。

“这些非法走私的医美产品，大部分流

向了各地无证医美诊所和美容美甲店，大

大增加了医美事故的概率。”喻檬说。

低廉的价格和“说打就打”的便利
让非法微整形生意兴隆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等规定，

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目的主诊医师需要具

有执业医师资格，且具有从事相关临床学

科工作经历等。但记者调查发现，从事非

法整形业务的人员大多没有专业医学知

识，也不具备医美执业资质，有的只参加了

几天的“速成班”。

犯罪嫌疑人王某曾是上海某三甲医院

的护士，看到医美行业的高需求高利润后，

她辞去工作，经营起了一家美甲店，很快收

入比之前“翻了七八倍”。

王某到案后交代，美甲店只是门面招

牌，真正给她带来巨额利润的是隐藏在美

甲店内的微整形业务。王某的微整形场所

就隐藏在美甲店二楼的一间小屋内，房间

里没有任何消毒设施，仅有一张普通按摩

用床，地上凌乱地堆放着数十种医美产

品。从玻尿酸填充隆鼻、隆额、隆下巴，到

注射肉毒素瘦脸、瘦腿，并无行医资格的王

某承接了十几种业务，而所用产品都是从

非正规渠道采购的走私药品。

在正规美容整形医院需要三四千元的

医美项目，在王某这里只需要一两千元。

低廉的价格和“说打就打”的便利让美甲店

生意兴隆，而王某曾经的护士身份更是成

了获得客户信任的“招牌”。

按规定，美容针剂注射必须由具备医

生执业资格的整形外科医生或者皮肤科医

生在安全、卫生的环境中进行，必须使用国

家药监部门许可的医美产品。一些藏身于

居民楼的美容院、美甲店等让不少贪图方

便、低价的爱美人士“颜财两空”。

医疗美容纠纷维权难
整治非法医美需多部门联动

据了解，在“黑诊所”发生医疗美容纠

纷后，就诊者普遍存在维权难的问题。很

多“黑诊所”一旦被查，往往换个地方“另起

炉灶”。

记者调查发现，医疗美容行业由于涉

及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等管理部门，容易

出现“七八顶大盖帽，管不好一顶小草帽”

的情况。喻檬认为，整治医美行业乱象，要

不断强化行政主管部门和警方的衔接，联

动执法，确保打击整治取得实效。

上海中浩律师事务所龚清华律师表

示，净化医美市场，一是要加强行业监管，

严格按照《上海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

记分管理办法》规制医疗美容机构行为；

二是警方和市场监管、药监等行政部门强

化合作，快速、有效排查化身为美甲店、美

发店的“黑诊所”，整治正规美容店超范围

经营。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前主任委

员郭树忠教授表示，目前接受整形人群有

低龄化的趋势，爱美人士应增强风险意识，

不能贪图便宜和方便。“‘微整形’不是普通

美容，它和其他外科手术是一样的，只要进

手术室就有风险。确有需要，一定得选择

正规的医疗整形医院。”

行贿手段日趋隐蔽，
“回扣式”销售成潜规则

从近年来查处的案例看，医药领域

行贿手段呈现出花样翻新、次数频繁、金

额巨大等特点。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

地区，药品“回扣式”销售成了公开的秘

密。

医院“关键少数”成为医药企业的“主

攻对象”。广西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院

长周钦，长期接受医疗器械供应商林某的

感情投资。从请客吃饭到别墅首付和装修

款，林某无所不至。作为回报，林某公司的

直线加速器、ECT、彩超等医疗设备产品

顺利进入该院。

“由于药品、器械能否进入及卖多卖少

的操作权在医院，一些企业不惜花重金对

拥有决定权的有关负责人开展行贿公关。

因此查处的受贿人大多为医院领导和具有

处方权的科室负责人或骨干医务人员。”办

案人员告诉记者。

以往常见的行贿手法是以“搞好关系”

“感谢关照”为名赠送红包、购物卡等。随

着监管加强，行贿手段也更加隐蔽，如为医

生请保姆，帮助子女升学，或把贿赂款列为

咨询费、推广费等。

高回扣腐蚀医疗队伍，
阻碍行业发展

在雷李培案件中，这样一个细节备受

关注：新晨医药销售代表送给雷李培回扣

款的5种药品中，5ml的常用注射液左布

比卡因，中标价20元，回扣费5元，达到中

标价的25%。

回扣比例如此之高，那么医院开给患

者的价格是多少呢？经了解，根据“药品零

差价”政策，患者拿到手的仍然是每支20

元。

拿到回扣款后，雷李培将部分上交

麻醉科，剩余的归个人所有。办案人员

表示：“交给科室的回扣，由科室集中管

理，除了按每个医生的开药量分配给医

生外，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科室公共活

动经费。”在这种回扣方式的影响下，医

生给病人开的药越多，能拿到的回扣就

越多。

丽水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说：“医务

人员收受回扣和财物一旦成为潜规则与行

业风气，就会丧失医德，甚至违纪违法，最

终抬高医疗费用，加重患者和医保基金的

负担，加剧医患矛盾。”

在北京某医药企业咨询管理公司主管

王立凡看来，医药领域贿赂问题频发，除了

医务人员自身廉洁底线失守外，跟行贿行

为即使被查处、受到的惩罚也相对偏轻不

无关系。

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从2013年

到 2019 年 12 月，医药领域贿赂案件超

3000起。但处罚主要集中在医务人员受

贿行为上，很少将药企牵涉进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卫健委纪检

监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大压力传导，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管行业必须管行

风”的要求，围绕医疗卫生领域突出问题，

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目前已采取包括建立

行风建设管理部门与驻委纪检监察组的配

合协作机制，要求涉纪涉法问题线索及时

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快查快办，“一案三

查”；探索建立全系统行风建设工作的统一

管理机制，指导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大型三

级公立医院配备专职行风建设干部等相关

措施。

从源头上深化治理，
铲除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

医药领域行贿受贿问题屡禁不止，亟须

对症下药。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和专家表

示，医药领域腐败比起其他行业，造成的社

会危害性更大。他们建议：坚持行贿受贿

一起查，加大对行贿企业的处罚力度，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铲除腐败问题滋生

的土壤。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对商业贿赂增加

了行业禁入规定。国家医保局2020年的

行政执法列表中，也有对购销环节商业贿

赂加大检查的相关要求。国家医保局《关

于建立药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医药企业价

格和营销行为守信承诺等六项制度，明确

药企要为代理人的商业贿赂行为承担连带

责任，列入失信将失去招采资格。

6月5日，国家卫健委、工信部、公安部

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印发2020年纠正

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

要点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开展打击医

疗机构从业人员收取回扣专项治理，重点

检查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接受药品、医疗器

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生产、经营企

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回扣

的行为。

专家表示，这些举措为医药购销领域

和医疗服务划清行为红线，对打击医药领

域商业贿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利于推

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风气。

收回扣、拿提成、感谢费……

如何对付医药领域“潜规则”？
《中国纪检监察报》代江兵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原麻醉科主任雷李培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判决书显示，雷李培利用职务之

便，在药品、医疗器械及耗材的引进和使用过程中，收受新晨医药等医药企业回扣共计332万元归个人使用。记者梳理

发现，今年以来，重庆市黔江中心医院、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的院长、主任、医生等因收受药企

贿赂而受到党纪国法惩处。

走私的药品、无证的美容师……

警惕微整形变“危”整形
新华社 朱翃 王辰阳

所谓“进口药品”多是走私入境的“水货”甚至是“三无产品”，“资深美容专

家”可能是无行医执照的“7天速成班学员”，“VIP诊室”是居民楼里连消毒设备

也没有的小隔间……

近期，上海警方会同上海市场监管、药监、卫健等部门开展深度排查和集中

打击行动，捣毁2个非法经营走私入境医美产品的犯罪团伙，查处60余家无证

医疗美容诊所，再次暴露医美行业一直存在的“黑药品、黑医生、黑诊所”问题。


